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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售“婆孙插队”表情包突破了舆论谴责边界
专家解读“婆孙两人插队被制止后发飙”一事涉法问题

5 月 3 日上午，开化县
苏界线 13k+200 路段公路
旁一棵古樟树的大枝干由
于内部空心枯萎突然断落，
砸向公路和护栏，影响了交
通通行。开化县公路港航
与运输管理中心池淮公路
站接到报告，第一时间组织
人员赶赴现场。经过养护
人员、当地村民以及机械连
续一个小时的紧急抢险，终
于将断落古樟树的枝干、枝
桠、树叶等全部清除出路
面，及时排除了隐患。

徐曙光 余坚

紧急除险

经过近六十小时的连续奋战，南
阳枢纽DN2400在“五一”假期完成
了原水管割接任务，为省交通集团杭
绍甬高速杭绍段项目南阳枢纽桩基
施工大干快上奠定坚实基础。

此次割接任务是解开枢纽内
200余根桩基施工的最后“一道锁
链”，而该管路又是江东水厂唯一原
水供应管道，管道割接直接影响萧山
东部片区、钱塘区40余万用户和临
江高科园百余家大型企业，割接任务
牵涉面广、影响范围大、潜在安全风
险高。为此，项目指挥部多次与萧山
环投集团、萧山供水公司、地方征迁
指挥部等单位协调对接割接窗口期，

多方密切协同加快施工进度；在割接
准备阶段，萧山供水公司召开了三次
大型割接准备会议，全方位、多角度、
深层次地研讨割接方案，落实民生、
企业的基本用水保障同时，确保任务
圆满完成。 胡慈波 毕雨婷

抢抓时机保障民生
南阳枢纽DN2400原水管完成割接任务 受委托，2023年5月17日14时30分开始

在杭州市萧山区限额以下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监管服务平台（https://xsxejy.xiaoshan.gov.
cn/xe/login）对以下标的进行线上公开竞价，自
由竞价时间为2小时（延时的除外）。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采用有底价增价
拍卖）

标的物：位于联华新村长江交通北侧的
3.963亩耕地三年租赁权拍卖，起拍价：14000
元/亩/年，拍卖保证金10000元。

委托要求及瑕疵说明：
1. 耕地面积大小及状况以实际为准，租金

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2. 标的不得硬化，不得搭建；
3. 该标的不得从事与农业种植无关的项

目，需签订保证书，明确项目实施方案后方可
签订租用协议，如不符要求不得进场，且即时
解除协议；

4. 租赁起始时间的确定以委托人签订的
租赁合同为准。

二、标的咨询展示：2023年5月11日、12
日（9:00~17:00），接受咨询及查勘标的。标的
展示在现场。

三、报名时间、地点：在杭州市萧山区限额
以下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管服务平台（https://
xsxejy.xiaoshan.gov.cn/xe/login）注册报名。

报名资料：法人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

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
章）、《竞买须知》下载签字后加盖骑缝章、自然
人需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竞买须知》下
载签字后加按手印，并在报名时上传。（注：优
先承租权人还需上传原租赁合同）。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5月16日16时。
四、报名办法：竞买人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

登陆杭州市萧山区限额以下公共资源交易电
子监管服务平台（https://xsxejy.xiaoshan.
gov.cn/xe/login）完成实名注册，并按此公告
缴纳拍卖保证金（保证金应确保在报名前实际
到账）。注：原承租人按规定报名并参加拍卖
的，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如未报名
或报名时未选择优先权人的，则视为放弃优先
租赁权。

五、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凡年满18周岁，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或企业法人均可
报名参与竞买；

六、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杭州金瑞拍卖有
限 公 司 建 行 萧 山 支 行 账 号 ：
33050161709100000602 。保证金请以：网银
等非现金方式缴纳。（竞买人须以本人名义缴
纳竞买保证金，并注明“拍卖保证金”（保证金
截止时间为5月16日15时前到账）

联系人：13967105908金女士
杭州金瑞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0日

位于联华新村长江交通北侧的3.963亩
耕地三年租赁权拍卖公告

浙 江 杭 悦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3306020070174、财务章 3306020070175、合
同章33060210005849，声明作废。
鲁懿虬(身份证号：330621198612268057)遗
失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12043320127100521，现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久悦物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3302110049944，声明作废。
宁波骏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33020610031685，声明作废。
遗失温州市瓯海区丽岙第二小学的浙江省
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两张，票据号码：1916497542，1916497548
声明作废。
杭州远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遗失第二类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编号浙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30018号，声明作废。

“你凭什么拉我”“我就要插
队”“我们不是好惹的”……今年

“五一”期间，浙江金华横店影视
城某景区门口，婆孙两人插队被
制止后情绪失控，暴怒怼人。该
场景被人拍摄上传至网络后，引
发网友广泛关注。

随着该事件不断发酵，一些
网友不仅在网上批评婆孙两人，
还对其进行“人肉搜索”，曝光了
两人不少个人信息；还有网友

“跟拍”婆孙两人近况并上传网
络；更有甚者，将婆孙两人形象
制作成漫画车贴出售。

插队怼人固然不对，但面对
一些不文明行为时，周围群众是
否有权拍摄并发布到网上？后
续的过度“批评”和“二创”行为
是否构成网暴和侵权？围绕这
些问题，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随手拍不文明行为不违法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不
少地方都设置了不文明行为曝
光台，针对违法摆摊设点、占道
经营，超速、闯红灯、酒驾，公共
场所吸烟、随地吐痰等行为进行
曝光，一些地方还鼓励群众拍摄
上传不文明行为，核实后有现金
奖励。

那么，群众出行遇到强行插
队、不听劝阻公共场所吸烟、高

铁霸座等行为时，是否可以拍下
来，直接上传到网络上曝光呢？

记者梳理婆孙插队被曝光
一事的网络评论发现，大多数网
友都支持曝光这种不文明行为，
甚至有不少网友支持“人肉搜
索”婆孙两人、制作表情包玩梗
等行为，称之为“用魔法打败魔
法”。也有人提出，在信息社会，
如此曝光对当事人影响太大，哪
怕上传，至少应该对当事人进行
打码。

实际上，群众出行时将不文
明行为网络曝光的情况屡见不
鲜，多次引发网络热议。

5月 2日，一孩子在高铁上
多次踢前排座椅，前排女乘客站
起来提醒后，双方产生争执，孩
子父母对女乘客爆粗口，甚至动
手打了女乘客一耳光，女乘客也
回了手，有同乘旅客站出来怒批
这对父母。上述过程被人拍摄
后上传至网络。

一辆黑色汽车行驶至二环
高架绿化带附近时突然停下，副
驾驶车窗伸出一双手，摘了两朵
月季花后迅速离开；大人带着孩
子站在公园草坪上打卡拍照，践
踏花草；公交车上因让座问题，
孕妇辱骂并动手打身体不适的
宝爸……今年“五一”期间，网友
拍摄曝光了不少“煞风景”的不

文明行为。
随手拍不文明行为并在网

上曝光，是否侵犯隐私？对此，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认为，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民法典规
定了6种禁止实施的侵害隐私权
的行为，在公共场所拍摄他人不
文明行为并不在此列，因此不属
于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人们
可以随手拍并上传到网上，并且
无需打码。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陈猛看来，民法典对于新闻报
道、舆论监督等影响他人名誉免
责及除外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
定，对于不文明和违法行为是可
以在网上曝光的。从目的论来
讲，将不文明和违法行为进行曝
光，是属于运用舆论手段约束、
制止、摒弃不文明和违法行为，
倡导良好社会公德，一定程度上
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公民对不文明和违法行为
的曝光，只要舆论监督目的正
当，手段合理，客观记录真相，没
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就不存在侵
权的问题。具体而言，不得捏造
或歪曲事实、不得使用侮辱性言
辞等贬损他人名誉、对他人提供

的严重失实内容应尽到合理核
实等义务。”陈猛说。

制表情包车贴售卖涉侵权

“我就要插队，我们不是好
惹的”“平移插队，我们不是好惹
的”“告诉你我最讨厌两种人，一
是插我队的，二是不让我插队
的”……连日来，网上流传起婆
孙两人的漫画和表情包，电商平
台也开始销售婆孙形象衍生品。

5月 2日，记者在电商平台
上搜索“插队”“车贴”等关键词，
有超过30家店铺在销售以婆孙
两人为主题的汽车贴纸。5月5
日之后搜索发现，相关商品已经
下架，但有商家表示可以定制这
种车贴。社交平台上婆孙两人
的漫画形象依然在传播。

这些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根据民法典，如果使用被

拍摄肖像的人并未营利，仅是用
来评论事实本身，且不存在其他
侵权情形，如网暴、侮辱、诽谤
等，就不构成侵权，也无需当事
人同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认为，如果
网友制作的表情包涉嫌丑化、污
损插队者形象，可能构成对其肖
像权的侵犯；如果商家未经当事
人同意将其肖像用于制作商品
销售，则涉嫌侵犯被拍摄者肖像

权。
根据民法典，自然人享有肖

像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
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
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
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
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

记者注意到，婆孙插队事件
目前已由不文明曝光行为，延伸
至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一系
列非理性行为。如5月4日，有
网友在某饭店认出婆孙两人，不
时议论且一路跟拍。

对此，马丽红说：“做错了事
应当受到惩罚，但惩罚不能没有
限制。社会性死亡类案件对当
事人是‘天大的事’。不文明行
为者和违法者受到舆论谴责和
批评是正常的，但舆论批评应该
有界限，通过‘人肉’、网暴等方
式使其‘社死’，超过了正常的舆
论监督范围。对其进行侮辱、诽
谤、恶意中伤，超过边界的，则可
能侵犯其名誉权，造成严重后果
的，甚至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
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在陈猛看来，网络曝光应当

是对不文明行为的监督，而不是
针对个人。有了网络曝光的途
径，让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遭
到舆论制衡，某种意义上会倒推
公共空间恪守规则共识的形成，
也可以督促相关部门改变管理
执法的粗放，更加积极履职，这
才是意义所在。

涉未成年人信息屏蔽处理

面对身边的不文明行为，究
竟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在陈猛看来，互联网既提倡
自由，也应遵守秩序。社交软件
等网络平台给公众提供了发言
机会，保障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
利，但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
时也要注意谨言慎行，坚守法律
和道德的底线。监督的目的，一
方面是让公众形成社会共识，引
以为戒；另一方面是让管理部门
形成制度，对不文明和违法行为
加以限制。

“有网友认为网络曝光多发
背后往往是执法缺位，从这一视
角来说，相关部门需要加大执法
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人员素
质，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不文明和违法行为，避免在网络
上恶意发酵，甚至达到不可控的
局面。”陈猛说。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

也设置了相关话题，如#不文明
行为随手拍#等，里面有大量群
众拍摄上传的不文明行为，其中
有些话题播放量过亿。据了解，
这些话题有的是平台自己设置
的，有些是用户发起的。

陈猛提出，社交平台设置此
类话题，要注意三点：对于上传
信息应进行分类分级细化管理，
对未成年人信息应进行屏蔽化
处理，避免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造成危害；视频片段、照片等不
能展现事件全貌的要予以禁止，
避免歪曲事实、断章取义，造成
不良影响；在加强审核的同时，
对于社会关注和国家着重治理
的公共治安、交通出行等领域的
不文明和违法行为的曝光，可以
进行推广，促进问题解决。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不文
明与违法行为的监督者，但这种
监督不能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
线。道德问题就要用道德手段
去解决，而不能用逾越道德边界
的违法行为去解决。法律并不
是万能的，在插队这类小事的解
决中，我们可能更需要舆论监
督、道德谴责的力量。”马丽红
说，此类问题真正的解决，需要
人人参与，文明做人、文明行事，
共同营造与维护一个健康有序
的社会环境。 据《法治日报》


